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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一個政治過程，民主改革往往極難被啟動，而且既有的民主制度安排，也往

往極難經由制式的民主決策程序獲得改變。不過，在傳統的改革論述的影響下，

民主改革者多半視改革的困難為理所當然，也不太考慮要以何種策略回應困難、

推動改革。民主法的新制度論已經揭示了「改革的政治」的重要性。本文則嘗試

在這項理論基礎上，整合運用制度工程、公共選擇、政治行為、民主理論、憲法

理論等相關分析觀點，探討民主改革的政治過程一般而言所會帶給改革者的兩項

政治習題：(i) 為什麼民主改革在許多時候是困頓難行的﹖(ii) 面對困境，改革

者可以採取哪些做法，來推動、促成民主改革﹖除了對民主改革的政治進行概略

的分析與說明，本文也試圖以此影響、改變民主改革社群面對改革的政治的觀念

與心態。本文主張：(i) 民主改革者應當學習做一個改革的現實主義者，認真看

待現實政治之於民主改革的限制、挑戰以及機遇。(ii) 民主改革者還應當學習做

一個有謀略的改革者，本於政治智慧與責任倫理，從事改革取徑╱策略的選擇以

及創新。 
 
關鍵詞：改革的政治、憲政改革、國會改革、選舉改革、選舉經費改革、政黨、

民主、民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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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任何的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一種政治過程，或者說，唯有經由某種型式的政

治，改革者（也就是尋求制度改革的政治行動者）所要追求的制度變革，才有可

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實現。1 我們可以將改革者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所會遭遇的政

治現實，以及改革者在此等環境條件下的所作所為（包括決斷與行動），概稱為

改革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form）（Gerken, 2009）。一項在學術的乃至公共的議

論中發展成形的制度改革動議，能否從構想、倡議一路轉化為有力的政治行動，

能否以及會在何時被排入現實政治的議程、成為政治決策的標的，又會在何等程

度上達成改革者所追求的目標，或者以失敗收場――這基本上都取決於這個意義

底下的改革的政治。然而，在許多改革者的觀念裡，改革進程中的政治，往往是

一個需要改革者去克服或者超越的障礙，而比較不是創造改革可能的正面條件。

許多論者習慣將制度改革比擬為一種醫療行為：改革者的任務在於 (a) 正確地

診斷制度出了什麼問題，然後 (b) 正確地開立制度要做何種改革的專業處方。

在這個常見的改革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form）（cf. Hirschman, 1991）底下，

改革者既不需要特別在意改革的政治，更不應該從事策略的、權謀的政治計算與

操作，以免庸俗的政治，玷汙了改革的專業與理想。 

    也許是在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這個思想傳統的影響下（Hofstadter, 1955; 
Rosenblum, 2008），許多改革者致力於追求超越、跳脫既有權力政治的制度改革

――即使，甚至特別是當他們所試圖改革的對象，就是（民主）政治。本文將所

有以既有民主政治制度作為對象的制度改革，概稱為民主改革；舉凡憲政改革、

                                                        
1 在本文的討論脈絡中，「制度改革」一詞廣泛地意指所有以追求和平、非屬暴力革命之制度變

遷為目的的作為、過程或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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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革、選舉改革、選舉經費改革、政黨改革等，都是民主改革的子題。2 相

較於其他制度改革而言，民主改革往往具有濃厚的自我指涉（也就是改革者同時

也是被改革者）的特質，是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修正（self-revision）。在「有權

力進行改革的人同時也是最直接的利害關係人」這種情況下的民主改革，也無可

避免地存在有「球員兼裁判」（nemo index in sua causa）的利益衝突（cf. Vermeule, 
2014）。不過，許多的民主改革者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真摯地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政治公平（political fairness）等民主的共善（common good），也經

常呼籲並期許有權者放下各自的利害盤算，完全以公理正義以及社群整體的福祉

為念。從改革方案的倡議與說服，到改革意志的動員與貫徹――許多民主改革者

的論述與行動，基本上都在設法召喚超越政黨政治、利益團體政治的美德政治

（virtuous politics），因為這即便未必是成就改革的唯一方法，卻或許是唯一可以

讓改革者們良心自在、安身立命的政治範式。 

    然而，不論對政治中人的善念乃至歷史的進步取向抱持著多大的信心與希望，

民主改革者所要面對的，終究是一個冷酷的現實：作為一個政治過程，民主改革

往往極難被啟動，而且既有的民主制度安排，也往往極難經由制式的民主決策程

序獲得改變。在比較民主史上，鮮少有民主業已成熟、穩固的國家，經驗過政府

體制與選舉制度的結構性變動（例如從總統制轉變成內閣制，或者從多數型選制

轉變成比例代表制）。即便是在既有民主制度的基礎結構上所進行的中、小型乃

至微型的民主改革工程（例如填補一個政治經費法上的管制漏洞，或者修改國會

運作的遊戲規則），也往往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當代諸多民主國家的民主改革

者，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觸：明明既有的民主制度出了很大的問題，明明國人

普遍對於現行民主制度的表現相當不滿，可是再怎麼合理可行的制度改革，還是

寸步難行、甚至一籌莫展。對於民主改革的困難，許多人可能早就習以為常，甚

至視之為理所當然。不過，如果說民主改革者應當而且可以拒絕接受命運之神的

擺佈，還應該設法因應困難、開創成就改革的契機與條件，那麼，民主改革的社

群，就有必要反省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改革困難，甚至進而去挑戰、翻轉關於

如何從事民主改革的傳統智慧。也就是說，需要民主改革的行動者、同情者或者

研究者重新思考的，是民主改革的政治。 

    觀念很重要。我們通常如何理解與想像改革的政治，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改革

者就此所做的政治決斷與策略選擇，並從而形塑了我們實際上所經驗的，會是什

麼樣的改革情境。近幾年來，特別是在美國民主法學者 Heather Gerken 等人的倡

議之下，制度改革的政治，已蔚為民主法的新制度論（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這股理論潮流下的重要課題（Gerken, 2009; Tokaji, 2009; Hasen, 2010; Gerken, 
2010; Gerken and Kang, 2011; Cain, 2015）。作為一個重構民主改革的政治這項觀

                                                        
2 在本文的定義下，民主改革一詞是在指涉民主鞏固以後的民主制度變動，所以威權―民主轉型

過程中的政治改革，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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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嘗試，本文基本上即在承接並延伸 Gerken 等民主法新制度論者的問題意識

與理論關懷。在民主法新制度論的既有研究基礎上，本文嘗試整合運用制度工程、

公共選擇、政治行為、民主理論、憲法理論等相關分析觀點，探討民主改革的政

治過程本身所會帶給改革者的兩項政治習題：(i) 為什麼民主改革在許多時候是

困頓難行的﹖(ii) 面對困境，改革者可以採取哪些做法，來推動、促成民主改革﹖

本文試圖藉由在一般理論的討論層次上回答這兩項至為關鍵的基本問題，據以對

於民主改革的政治（過程），提供一個初步但是全局、有系統的理論觀照。除了

對民主改革的政治進行分析與說明，本文也試圖以此影響、改變民主改革社群面

對改革的政治的基本心態。本文主張：(i) 在面對民主改革的政治時，民主改革

者應當學習做一個改革的現實主義者（reform realist），認真看待現實政治之於民

主改革的限制、挑戰以及機遇。(ii) 民主改革者還應當學習做一個有謀略的改革

者（strategic reformer），本於政治智慧與責任倫理，從事改革取徑╱策略的選擇

以及創新。 

    本文的主要論述分為兩個部分。在第貳節，本文指認並檢討可能阻礙、延宕、

壓縮或者侷限民主改革的七種常見的政治難題：(i) 制度鎖定（entrenchment）、
(ii) 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iii) 規範異議（normative disagreement）、(iv) 
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v) 系統效應（system effects）、(vi) 黨
性（partisanship）以及 (vii) 危機（crisis）。這七種互有交疊關連的因素，並沒

有窮盡民主改革的政治中的所有難題；3 它們各自也未必就是最終的成因，而可

做更細緻、深入的解析。不過，對於這七種政治困難的分析與檢討，應已可證立

民主改革者認清所處現實政治的必要。本文的第參節區分並依序評估民主改革者

用以因應改革困難的四種策略選項：(i) 直來直往、(ii) 繞道而行、(iii) 借力使

力以及 (iv) 釜底抽薪。這四種政治策略各有所長，也都有各自的侷限乃至副作

用。我們可以把它們比擬為四種民主改革者的政治投資策略，而民主改革者就此

所面臨的考驗是：在資源有限而且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她往往必須要在不同的

投資策略間做出選擇，但是沒有任何投資策略可以保證收益。 

 

貳、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 

一個常讓不熟悉美國憲法的人們感到訝異的事實是：美國的聯邦憲法及其增

修條文，並沒有任何一項規定，以正面表述的方式，明白保障人民的參政權（the 
right to vote）。為了強化並且落實這項至為關鍵的政治權利，近年來美國有些論

                                                        
3 由於聚焦於討論民主改革的政治，本文對改革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這項普遍存在於所有

改革的政治的基本難題，不做特別的討論。關於由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現狀偏見（status quo bias），
see, e.g., Fernandez and Rodrik (1991); Cicco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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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倡議修憲，使參政權成為憲法列舉權利，進而引領司法審查去排除現行法對

於民主政治參與的阻礙（Raskin, 2002; Raskin, 2004; Advancement Project, 2008; 
Field, 2013; Raskin, 2014）。這項改革方案的具體內容與實際效益，毋寧還有討論

的餘地（Gerken, 2014; Briffault, 2014）。不過，一旦我們認真看待改革的政治，

把通過修憲所需要付出的巨大政治成本列入考慮，我們很難不像 Gerken 一樣，

對這項改革芻議提出一個質疑：這一切的努力是否值得（Gerken, 2014）﹖需要

修改憲法的民主改革或許格外困難，不過顯然也不是只有修憲程序才有難度可言。

由於在從提議到通過法制程序的政治過程中，一項民主改革所會面臨到的種種難

題，基本上都事關政治――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摩擦、競爭、協調以及合作，本

文將這些難題概稱為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在一個重視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考模式

底下，這些政治困難可以被理解、轉換為通過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

通常而言，一項改革的預期通過成本╱代價愈高，它獲得通過的機率則愈低。 

美國政治學者 Bruce Cain 在 2015 年初出版的 Democracy More or Less: 
America’s Political Reform Quandary這本專書中，提出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觀察：

「有的時候改變政治的機會與誘因並沒有扣合在一起：當我們有能力做改革的時

候，我們看不出制度有改革的需要；可是當我們認識到改革非做不可的時候，我

們卻辦不到了（Cain, 2015: 193）。」我們可以從 Cain 的這個洞見推導出一個關

於民主改革的進程何以困頓不前的簡單解釋：如果沒有同時具備通過改革所需要

的「心」（也就是改革的意願╱政治意志）與「力」（也就是足以改變現狀的政治

權力），一項民主改革基本上就不可能順利進行，而其倡議者也難免會有力不從

心的無奈。本節以下分別討論經由作者歸納整理相關理論與實務經驗所得之七項

典型的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這七項難題容有不同的作用邏輯與效果，不過在某

種意義上，它們都是使得一項民主改革（容易）陷於「心、力不足」、「有心無力」

或者「有力無心」這三種行動困境之一的結構性因素。 

一、制度鎖定 

    改革者設法改變的某個制度，往往根深蒂固或者受到層層保護而難以被改變。

在憲政理論的討論上，我們通常會說這樣的制度是被鎖定了（entrenched）――

其政治變動因受有較多限制而比較不容易發生。針對一項未受鎖定的制度，改革

者可能只需要掌握政治上相對多數的支持，就可以經由民主決策程序改變該制度

的現狀。相形之下，改革者必須取得絕對多數、超級多數或者更高程度之政治共

識的支持，才有可能改變一項被鎖定了的制度。一個剛性的成文憲法秩序，基本

上即是透過難度較一般立法程序為高的修憲程序，來鎖定被寫入憲法的制度（或

者價值）。不過，一項制度即使未受到像是憲法法的制式鎖定（ formal 
entrenchment），也可能透過其他各種非正式的政治機制（例如，廣泛的民意基礎，

或者特別利益、既得利益群體的強力支持），而受到效果與制式鎖定相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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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鎖定（functional entrenchment）（Levinson and Sachs, 2015）。一項作為改革標

的的民主制度如果受到了制式的或者功能性的鎖定，則該項民主改革的政治過程，

通常就會相對困難，甚至困難到使得該項改革――至少在既定程序規則底下――

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在各種制度鎖定機制的作用下，隨著時間的經過，一個憲政

民主體制還可能會陷於一種弔詭――亦即既有的制度安排「已經愈來愈不合用了，

卻也愈來愈難以變動（Levinson, 2011）。」有關如何面對憲政民主的死人之手問

題（the dead hand problem）的憲政理論討論，基本上就是對於此等制度困境的

規範理論反省（蘇彥圖，即將出版 2015）。 

    然而，作為改革對象的制度受到鎖定了是一回事；民主改革者要不要按照鎖

定制度的那套遊戲規則推動改革，則是另一回事，因為他們在 (i) 與鎖定制度的

死人之手共活（例如尋求修憲）以及 (ii) 召喚政治多數去創造新的政治秩序（例

如尋求制憲）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做抉擇的機會與道德自主性（moral agency）
（蘇彥圖，預期出版 2015）。只是，改革的政治終究不是單純的數學問題。選項 
(ii) 的多數決雖然看似比選項 (i) 的超級多數決或者共識決來得簡易，在現實政

治上，選項 (ii) 卻可能較選項 (i) 來得更加困難。民主改革者可能會想區辨好

的（正當的）與不好的（不正當的）制度鎖定，遵循前者所設下的改革程序規則，

但是拒絕接受後者的宰制。確實，制度鎖定一方面有違多數決原則（及多數決原

則所體現的政治平等）並從而創造了不利於制度改變的現狀偏見（Schwartzberg, 
2007），但是在另一方面，鎖定機制有助於制度的穩定存續，也有助於降低制度

改革受到有權者操控、惡用的政治風險（Elster, 2013; Vermeule, 2014）。問題是，

一項制度鎖定是好是壞，往往是仁智互見的，規範理論上並無客觀的形式規則可

供做判斷的依據（Levinson and Sachs, 2015）。改革者固然不願看到他們立意良善

的改革方案被反動者否決，但是他們毋寧也不樂見所做的改革被日後得勢的反動

者輕易推翻。鴿派的改革者就此會傾向採取合作型、共識型的政治模式，鷹派的

改革者則會傾向去實踐對抗型（confrontational）、多數型（majoritarian）的改革

的政治。面對制度鎖定這項政治困難，究竟「要和」還是「要戰」――這個抉擇

對民主改革者來說，可能就會是一種天人交戰，還有可能導致改革力量的分散。  

二、代理人問題    

    相較於其他事務領域的立法而言，政治領域的管制存在著更為顯著而且嚴重

的代理人問題（Thompson, 2002）。在其他事務領域的一般性立法，我們通常毋

需擔心民選的代議士只顧自身的利益而背離選民的託付，因為此際這些公僕自己

的利害得失，與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利害得失，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其他事務領域，

選民通常也不會在乎、甚至還會用選票鼓勵政治人物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包括

權力以及名聲），因為越是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的民選公職，一般來說，也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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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民意，苦民所苦。但是在政治領域，由於相關立法的適用範圍往往並不

及於一般人民，對代議公僕己身有利的事情，就不見得會對作為主人的人民有利。

倘若有權者為了己身的政治自利（political self-interests）而去操控民主政治的遊

戲規則，則不僅民主程序的公正性（integrity）與公平性會受到傷害，人民還可

能因此對民主政治失去信任與信心（see, e.g., Issacharoff and Pildes, 1998; Pildes, 
2004; Su, 2011）。美國的民主法學者每以「讓狐狸看護雞舍」（foxes guarding the 
henhouse）這個說法，來形容存在於民主法的各種代理人問題（Persily, 2002; 
Gerken, 2009）。這是民主法與憲政制度設計的一項根本難題，因為民主的建制不

應該也不可能排除代議政治，而我們無從期待我們人民的政治代表不是狐狸

（Thompson, 2002; Przeworski, 2010; Vermeule, 2014）。 

    除了會影響政治管制的實質內容，代理人問題也是使得民主改革的政治陷於

行動困境的重要成因。「最了解而且也最在乎改革這件事情的人，是政治上的現

任者，可是他們大多反對改革（Gerken, 2014: 14）。」倡議民主改革最力的，往

往是在野黨或者政治上的局外人，但是一來他們並沒有啟動與完成改革所必要的

政治權力，二來，從他們贏得改革的權力的那一刻起，他們往往也對改革這件事

情，失去了興趣（Gerken, 2009: 19）。在民主改革的政治中，握有權力的政治現

任者，並不是只會反對任何有可能減損其既得利益的改革方案。他們毋寧傾向於

排斥任何制度現狀的變動，因為光是改革所創造的不確定性本身，在他們看來，

就是一種能免則免的政治風險（Gerken, 2009: 19-20）。追求善治的民主改革者就

此面臨到一個難題：民主改革者也許會設法營造各式各樣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據以避免制度改革陷於一時之間的利益糾葛，進而追尋公平的制度

設計（Rawls, 1999 [1971]; Flanders, 2012; Elster, 2013）。可是，如此一來也勢必

會增加改革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了有權者推動、實現制度改革的誘因。民主改

革者或許還可以設法增強施加於有權者身上的政治壓力。不過如果無法改變他們

的誘因結構，改革者再怎麼大聲疾呼，還是無異於狗吠火車。 

    在代理人問題的影響下，一項民主改革方案能否獲得通過，就跟一項既有的

憲政規則是否會被遵循一樣，原則上都取決於其與有權者的誘因是否相容

（Levinson, 2011）。若干民主國家從多數型選制轉而採取比例代表制的經驗，基

本上就體現了這樣的改革的政治。簡單地說，原本多數型選制下的一國執政黨，

只有當受到了新興政黨的強力挑戰而可能在未來的選舉中失勢，才會設法改採比

例代表制來避免自己日後輸掉太多（Boix, 1999; Wills-Otero, 2009）。日本與台灣

先後從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選制（SNTV-MMD）轉而採取多數型混合選

制（MMM）的選制改革經驗，毋寧也是孕生於主要政黨對於自身政治利益的精

打細算（Lin. 2010）。民主改革者一方面需要與狐狸般的權力菁英合作，另一方

面又得時時提防他們挾持了改革，假改革之名行制度操控之實。「成就改革的功

勞與名聲最後被誰搶走」這樣的問題，或許是這個政治過程中最不需要改革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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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事情。 

三、規範異議 

    在政治理論╱民主理論的討論中，民主這個集體決策程序的制度設計，通常

被定位為是二階（second-order）理論所要處理的課題：相對於一階（first-order）
理論之試圖回答「何謂正義」這類的實體價值問題，二階民主理論所要討論的，

則是――針對各式各樣的一階議題，一個民主社群究竟應該如何（也就是經由何

種程序、依據何種決策規則）做成政治╱政策決定（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 
13）。在一般的公共討論中，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往往還被添加了兩種設想（或

者說期待）：(i) 這項程序建制，應該在多元而且互有衝突的一階價值間保持中立，

以儘可能使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得以在民主政治過程中自由對話、公平競爭；(ii) 
不論社群成員在價值理念或者政策立場上存在有多麼巨大的分歧，他們應該都要

同意這套遊戲規則，並且接受社群根據這套規則所做決策的拘束，直到下一回合

的民主賽局（例如選舉）。然而，民主的制度設計無可避免地必須在自由、平等、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
等多元甚至互有衝突的民主價值間進行權衡與取捨，無從保持觀點的中立

（viewpoint neutrality）（Pildes, 2004: 50-51）。民主的遊戲規則本身是內生

（endogenous）於民主政治的，自然也不可能自外於存在著眾多合理的異議

（reasonable disagreement）這項社會、政治的基本事實（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 14; Rawls, 1993）。你我或許都認同並且追尋民主，可是你我所認同與追尋

的民主，往往並不是同一件事。 

    基於不同的民主理念與價值偏好，不同的論者時常會對現行民主制度的病理

做出不同的診斷，或者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針對許多在憲政學理上並無定論的

民主改革議題，不同論者的看法尤其可能針鋒相對、南轅北轍。比如說，有的論

者確信台灣的憲政體制應該改成內閣制才行；有的論者則斷言，內閣制民主在台

灣只會是一場災難。有的論者認為選舉制度應該致力於求取選票與席次的比例性，

好讓議會的組成適切反映社會上的多元意見；有的論者則重視選舉的可問責性甚

於代表性，也不認同多黨體系必然優於兩黨體系。類似這樣的合理的異議，擴大

並且深化了我們對於一項改革議題的審議；只是審議到最後，往往不是共識的形

成，而是異議的續存甚至強化（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 Shapiro, 2003: 26-27; 
Sunstein, 2003: 112-113）。合理的異議的存在，從而可能使得一項民主改革方案，

難以獲致通過決策程序所需要的多數乃至共識。面對這項困難，改革者可以、甚

至應該與異議者尋求妥協，只是妥協，對不少習於追求理想、堅持理想的改革者

來說，往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傳統的改革的修辭中，改革時常被描述為一

種善、惡之爭，其間少有或者完全沒有合理異議的空間，改革者也自然不能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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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然而，「對於妥協的抗拒愈大，現狀偏見也將愈強（Gutmann and Thompson, 
2012:30）。」一項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頓，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可歸責於改革者

對於合理異議的輕忽以及對於妥協的排斥，從而是需要改革者自省與警惕的。 

四、集體行動問題 

    許多的制度改革都受到了集體行動問題的嚴峻考驗：特別是當一項制度改革

所追求的是社群的共善╱公共利益的時候，社群中往往只有少數人會對之有所關

注與在意，只有更少數的人會積極參與推動改革的政治行動；至於社群中保持沉

默的大多數人，不論是對相關議論一無所悉，抑或是對這項改革抱持樂觀其成的

態度，基本上都不會以改革的成敗為己任（Olson, 1971 [1963]; Tuck, 2008）。許

多改革者「歡喜做，甘願受」，對於改革運動的辛苦與寂寞並不以為意。不過，

許多改革者還是將改革的希望寄於公民的覺醒。他們相信，只要有更多人得知問

題的嚴重性與改革的必要性，就會有更多人跟他們站在一起行動。問題是，集體

行動問題的邏輯，不僅限於行動的層次，也及於認知的層次：改革者就此所面對

的，是普遍存在於個別公民的理性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也就是說，如果

僅基於對個體利益的理性計算，一般的公民，至少在尋常政治（normal politics）
的非選舉期間，根本就不會選擇付出自己寶貴的時間與心思，去學習參與公共事

務所需要的資訊或者知識（Downs, 1957; Caplan, 2007; Somin, 2013）。當然，許

多制度改革，可能只需要引起部分輿論與媒體的關切，就有成功的機會（Goodwin, 
2013）。不過，制度改革所受到的阻力愈強，改革者所需要動員出來的政治動能

就愈高，而集體行動問題，往往使得改革者難以跨越現實政治議程的進入門檻。 

    相對於稅制、社會福利、教育、人權、環境、居住正義等一階議題，作為二

階改革的民主改革，在政治動員上可能會面臨到更大的集體行動困難，因為許許

多多的民主改革議題，與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直接密切的關係，也從而更

難爭取到公民有限的注意乃至重視（Gerken, 2014:22-23）。在社群中亟需改革的

事務千頭萬緒的情況下，為了突破集體行動問題所造成的動員困境，民主改革者

往往強調、或者希望證立民主改革的優先性：程序安排會形塑、左右實體決策；

唯有先改革好民主政治的程序建制，我們才能期待政治系統產出好的一階政策決

定（e.g., Lessig, 2011）。程序確實會影響實體。問題是，(i) 二階改革並不會比一

階改革來得容易或者比較沒有爭議（參見本文貳、三），而且 (ii) 在完成二階改

革以後，原本公民所關切的某項一階改革，也並不必然就會比較容易獲得實現。

美國憲法學者 Mark Tushnet 就此指出，在民主改革與其他實體（一階）立法之間，

存在著一項立法的弔詭（paradox of legislation）：「如果你可以動員出足夠的選民

去要求立法者修改關於政治程序的法律 […]，那麼你又何嘗不能動員出足夠的

選民去直接改變實體結果（Tushnet, 2009a: 212）﹖」這項弔詭的存在，意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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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者並不容易走出集體行動問題所造成的動員困境。 

五、系統效應 

    憲政體制、選舉制度、國會、選舉行政、公民投票、政治經費、政黨…這些

民主制度的主要子題所分別對應的個別法制規範，基本上都自成一個複雜的系統

――也就是說，在組成某一法制（比如說國會法）的部分單元（比如國會法中的

國會倫理、議事規則、國會組織等規範）之間，存在有因互動而生的系統效應；

也由於存在有這種環環相扣、交互作用的系統效應，構成一個系統的法制，並不

等於其組成單元的加總集合（Vermeule, 2011）。系統效應不僅存在於系統內部，

也可能存在於互有關聯的系統與系統之間。套用美國憲法學者 Adrian Vermuele
對於憲法秩序所作系統分析，我們可以將整個民主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系統」

（a system of systems）（Vermeule, 2011: 3）。政黨體系對於憲政體制（權力分立）

的重大影響（Levinson and Pildes, 2006），便是系統間之系統效應的一個著例。

面對一個複雜的系統，或者系統的系統，我們往往會自我提醒，不要見樹而不見

林，而要進行全局性、系統性的觀照與思考。我們也時常引用「牽一髮而動全身」

這樣的說法，申論一項制度細節的改變所可能觸發的連鎖╱系統效應。只是，對

於憲政秩序中所存在的系統效應，我們往往只有後見之明。在進行大大小小的憲

政制度工程的時候，我們總會面臨到許多的未知與不確定性，只能進行相當有限

的系統分析。 

    系統效應的存在對於民主改革，至少會帶來兩重困難。首先，雖然政治制度

工程不是火箭科學，不過我們在事前（ex ante）（也就是進行制度工程時）對於

系統效應與其他制度後果的有限預知與掌握，基本上意謂著制度工程╱民主改革

作為一項任務，還是有其困難度與複雜性，往往不若人們通常所設想的那般簡單。

這個狀態一方面可能增加民主改革的動員困難。這是因為，一般公民可能會覺得

說，自己缺乏參與改革的議論與行動所需要的知識與資訊，而這些知識與資訊的

取得，又需要付出相當的時間與精神，所以不加入改革者的行列，既是對自己好，

也是對整個社群好（Brennan, 2011）。另一方面，即使民主改革的政治動能並沒

有因而受到影響，在公眾意見與專業意見之間，也可能會因而出現一定程度的差

距。在此等情況下，改革者究竟要順從民意，還是要聽從專家的建議？在民主改

革的政治過程中，如何取得公意與專業之間的衡平，無疑考驗著民主改革者的政

治智慧與政治手腕（Blount, 2011; Blount, Elkins, and Ginsburg, 2012）。 

    其次，為了減少制度改革所造成的非本意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我們可能會要求改革者，在當代制度工程的技術能力所及範圍內，對制度中的系

統效應有所掌握與考量，不要只流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是，將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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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所要檢討的對象範圍從「系統的某個組成單元」擴大到「系統」乃至「系統的

系統」的結果，也勢必會增加改革過程中的意見分歧，提高溝通、協調等決策成

本。系統效應還可能會造成「負負得正」的制度現象，也就是說，兩個分別而論

並不妥當的制度安排，在相互作用之下，反而創造出了具有正面意義可言的政治

後果。比如說，基於政治代表的民主問責考量，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國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 29 條之要求立法院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行使司法、考試、監察等院

的人事同意權，實非正辦。為了落實權力制衡並確保此等憲政機關之超然中立色

彩，我們也有理由反對政黨以黨紀約束、強制所屬議員對個別提名人選投下同意

票或者不同意票。然而，2014 年 7 月底立法院行使對於監察院之人事同意權的

經驗顯示，在執政黨試圖為總統提名人選進行「護航」的情況下，投票秘密的維

護，反而使得人事同意權之行使不致徒具形式、全由政黨左右。這類「負負得正」

的系統效應，可能會增加改革的難度，因為人們可能會覺得說，從整體系統運作

的角度而言，相關的制度安排尚無改革的必要；甚且，如果改革者只能改動其中

的一項制度環節，而無法通盤調整相關制度，其結果未必是一種次佳（second best）
的狀態，而有可能比「負負得正」的現況，還要來得糟糕（Vermeule, 2011）。有

些改革者可能因此比較傾向於去推動「通盤規劃、一步到位」的結構性改革，而

不願從事漸進、局部的補丁式改革（patched reform）（Cain, 2015: 106-113）。只

是，在改革的現實政治中，結構改革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動能（也就是人民支持結

構改革的政治意志），往往是供給不足的。 

六、黨性 

    政黨既然是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而且無可取代的中介者（intermediaries），
當然也在民主改革的政治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如果說「民主政治就是政

黨政治」這句老話是對的，而改革者又試圖在民主的政治過程中完成民主的自我

改革（也就是說，民主改革的「政治」是民主政治），那麼，不論改革者主觀上

是怎麼想的，民主改革的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在傳統的改革思維的影響底下，不

少民主改革者對於政黨政治抱持著疏離乃至排斥的態度。然而，在現實政治上，

民主改革者毋寧經常需要、有的時候甚至只能仰仗政黨之力，才有可能克服集體

行動問題、代理人問題等政治困難。反政黨主義（anti-partyism）或許失之偏頗

（Rosenblum, 2008），可是民主改革者在尋求政黨的奧援的時候，也不能對政黨

與黨性毫無防備之心。畢竟，在改革的過程中，政黨往往別有所圖，會製造出另

外一種代理人問題。既有政黨競爭的結構與文化，還可能會對民主改革的政治進

程，構成嚴重的阻礙，有待民主改革者設法排除。 

    民主改革的政黨政治，基本上有兩套劇本：(a) 與改革者合作、或者由改革

者參與組成的政黨（或者政黨聯盟），因緣際會地掌握了通過改革措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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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多數（乃至超級多數），然後運用這項新到手的政治權力，完成改革的法制

程序。(b) 在民主改革者的多方奔走之下，朝野主要政黨攜手合作去通過一個承

載了跨黨共識的制度改革。劇本 (a) 的困難在於，由單一政黨（或政黨聯盟）

獨力通過改革的歷史機會，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在其所設想的情境下，

居於少數的反對黨，縱使無否決權，仍然可以杯葛改革程序之進行（Anderson, 
Blais, Bowler, Donovan, and Listhaug, 2005）。此外，劇本 (a) 也存在著一個政治

風險，亦即執政黨假民主改革之名，行鞏固政權、打壓異己之實。近十餘年來在

美國許多州由共和黨獨力主導通過的選民身分認證法（voter ID law），其立法動

機及其政策合理性即備受爭議（Overton, 2007; Hasen, 2012）。在現實的政治互動

中，「你現在怎麼對我，我以後就會怎麼對你」這種講求「互相」（reciprocity）
的政治道德律，一定程度上或可約束有權者，「不要做得太超過」。不過，這項機

制的適切運作，必須以政治多數與少數之間存在有一定的輪替可能性為前提，而

追求政黨壟斷化（partisan monopolization）的政治管制，又會弱化了這項機制的

約束力。 

    或許是基於上述的顧慮，民主改革者多半比較青睞劇本 (b)，也就是寄望、

期許各主要政黨，在制度或者修改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的時候，以合作取代對抗

或者競爭，而以跨黨派或者超越黨派的政治共識，來擔保民主制度規範的適正與

公平。不過，政黨合作與跨黨共識的形成有多困難，劇本 (b) 就有多困難。即

使暫且不論政黨在利益與理念上的實質差異，協商式、合作型民主改革的前景，

在相當程度上，也會受制於政黨競爭的結構與文化。比如說，如果政黨體系趨於

零碎（fragmentation）、或者政黨領導（party leadership）無力執行協商結論，政

黨的合作便不容易成局或者容易破局（Pildes, 2014）。如果主要政黨趨於極化對

立（polarization），那麼它們之間的和解與合作，也難有期待之可能（Cain, 2015: 
193; Schleicher, 2015）。此外，劇本 (b) 也不是完全沒有道德風險；主要政黨之

間的跨黨共識，有可能不過是試圖限制政治競爭的聯合行為（collusion）（Bartolini, 
2000; Shapiro, 2003）。 

七、危機 

    在比較民主史上，大多數的民主改革――特別是全面性的憲政改革――是由

危機所驅動的（crisis-driven）（Elster, 2013）。危機（有時還可以加上重大的政治

醜聞）的出現，通常意謂著既有的制度已經衰敗，或者在運作上發生了重大困難，

從而等於具現了制度改革的客觀需求。危機的出現也大幅提高了制度問題的能見

度，進而得以觸發制度改革的主觀需求――也就是要求、支持改革的民意呼聲。

危機還會提高改革所需資源╱能量的供給。邊沁指出：「大危機的時刻同時也是

大美德的時刻；美德，就跟任何其他財貨一樣，會隨著需求的增加而增加（El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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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6）。」當代法理論學者 Roberto Unger 則指出：「危機會讓政治升溫，從而

有助於融化關於利益與認同的凍結定義。設若沒有危機，政治就會趨冷，而算計

――那種依靠對於利益與理念之傳統理解所做的算計――則會高於一切（Unger, 
2005: 18-19）。」由於危機時刻同時強化了制度改革的供給與需求，使制度改革

得以大步跨越由常態政治所構築的行動障礙，改革者無不希望好好把握制度危機

所帶來的改革契機。民主改革者也是。 

    然而，制度危機縱然不是毫無人為因素的歷史偶然，其動態也不是改革者或

者任何其他人可以全盤掌握乃至左右的。絕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未能預見 2008 年

的金融海嘯；憲政學者也沒有任何理論模型或者水晶球，可以準確預測一個憲政

危機會在何時爆發。對於何種情況構成憲政危機，憲政學界甚至還沒有發展出共

認的判斷標準。基於不同的危機意識╱危機感，不同的論者對於一項憲政危機的

存在與否及其嚴重程度，乃經常會做出不同的判斷。美國憲法學者 Mark Graber
區辨憲政功能失調（constitutional dysfunction; constitutional failings）與憲政危機；

一個發展純熟的憲政秩序可以運用諸多制式、半制式、乃至非制式的辦法去調適、

處理憲政功能失調，只有當這些憲政變遷的路徑都走不通的時候，憲政功能失調

才會發展成為憲政危機（Graber, 2014）。美國憲法學者 Jack Balkin 沒有做這樣的

概念區分，不過他指出，現在（在美國）看似憲政功能失調╱憲政危機的事態，

其實是憲政變遷（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的過程：「這個政治變遷將會是一個漫

長而艱辛的旅程。但是我們終會穿過這個過程。而且一旦我們走過去之後，事情

看起來就會很不一樣了（Balkin, 2014: 1161）。」不同的憲政民主國家在承受與

處理憲政失能╱憲政危機的能力上毋寧會有相當的差異，不過我們大概可以推論，

對於憲政危機的認定愈是寬鬆，民主改革者就得費更大的力氣去進行危機動員，

可是危機促成改革的效果，也將愈不顯著。甚且，有鑑於憲政民主秩序本身就內

建了一種常態的、方便的危機處理機制――也就是定期選舉，我們還可以預期，

許多人會傾向於把憲政危機歸咎於人而不是制度：「問題如果不是出在車輛（制

度），而是出在駕駛（執政者），那麼我們換人駕駛就好了，不需要修、換車子。」 

    假設對於一個憲政制度危機的緊迫與嚴重，論者之間已有共識。在這個時候，

危機對於民主改革者的考驗，其實才要開始。在危機時刻，人們對於改革充滿熱

情（passion; enthusiasm）；改革這件困難的大事，就像黑格爾所說的，也確實必

須憑藉熱情方能完成（Elster, 2012: 26）。可是，熱情就像是一把雙面刃，它在驅

動改革的政治的同時，也可能會壓縮、干擾了制度工程所同樣需要的理智。當代

的政治理論家 Jon Elster就此指出，情緒在強化行動者的道德能力（moral aptitude）
的同時，也會經由兩種機制而損及行動者的智識能力（intellectual aptitude）：「首

先，熱忱往往會誘發不切實際的懷想（wishful thinking）。其次，情緒的急切

（urgency）往往會致使人們對於資訊的獲取未能做出最適的投資（Elster, 2013: 
205）。」當制度改革本身被當做是一種危機處理的時候，人們往往僅試圖趕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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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出現在眼前的問題症候，而忽略了應該設法解決問題的根源（Gerken, 2009）。
我們都不認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制度改革，可是這卻也是我們在危機

時刻最常做的改革。 

八、小結：現實之必要 

    《伊索寓言》裡頭有一個題目是〈老鼠開會〉（The Mice in Council）的故事。

這則故事的大意是這樣的：老鼠們聚在一起開會討論要如何防範貓的攻擊。有隻

老鼠提議，若能在貓的脖子上繫個鈴鐺，老鼠們就可以在貓靠近的時候，接獲預

警。這個主意受到了眾老鼠們的讚賞，旋即被議決採用。不過就在此時，一隻年

邁的老鼠起身發問道：「跟大伙一樣，我也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不過，敢問有誰

要去給貓繫鈴鐺？」故事結束。Mark Graber 引用這個故事來評論近年來美國一

些論者所倡議之非由政黨主導的憲政改革：政黨極化、惡鬥（hyperpartisanship）
的問題就如同寓言中的那隻貓，而這些改革者所提議的各種非黨派的憲政會議

（nonpartisa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則好比要繫在貓的脖子上的鈴鐺。問題

是，寓言中的貓不會乖乖坐著，動也不動地讓老鼠可以輕易地把鈴鐺繫上；現實

政治中的政黨極化、對立，也不會讓試圖解決這項問題的改革方案輕易過關

（Graber, 2014: 613-614）。「有待改革的問題本身同時也構成改革的阻礙」這樣的

困境，不僅存在於 Graber 筆下的「黨貓」（the partisan cats）（也就是本文貳、六

所討論的黨性問題）；制度鎖定（本文貳、一）、代理人問題（本文貳、二）、不

妥協（本文貳、三）、集體行動問題（本文貳、四）與系統效應（本文貳、五）

這幾項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往往也是讓既有民主制度陷入危機的問題所在。當

代民主理論學者 Amy Gutmann 與 Dennis Thompson 將這個困境稱為「改革者的

兩難」（the Reformer’s Dilemma）：「如果沒有改變改革者所試圖導正的某些問題，

大多數的制度改革根本就無從開展（Gutmann and Thompson, 2012: xxi）。」 

    不論民主改革者是否會陷於兩難，他們總得面對存在於民主改革的政治中的

各種困難與挑戰。民主改革者既不能對這些政治困難視而不見，也無法期待它們

會自動消失。民主法的新制度論者已經引領我們認真看待改革的政治，也就是把

「我們要如何從我們現在所身處的這頭（here）（也就是現行制度）走到比較理

想的那端（there）（也就是改革後的境界）」這項問題的回答，列為改革者無可迴

避的基本任務（Gerken, 2009; Cain, 2015）。一個值得我們進一步細問的問題是：

改革者要如何――或者說，基於什麼樣的態度――面對改革的政治﹖本文就此認

為，傳統的改革的道德主義者（reform moralist），往往會對改革的政治做了過多

應然取向的預設、思考或者期待，從而可能錯估了改革的現實困難與機遇。民主

改革者還是可以懷抱厚（thickness）、薄（thinness）有別的不同民主願景，追尋

他們各自所試圖實現的真實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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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民主改革者應該設法從改革的道德主義者轉型做改革的現實主義者

（reform realist），也就是將他們思考的重心，從理想轉移到現實，以期更確切地

認識、理解他們所身處以及試圖改變的這個世界。對於民主改革的政治所為理解

與掌握愈是具體、實在，民主改革者就愈有辦法解開「老鼠如何幫貓繫鈴噹」的

實踐難題，也唯有如此，民主改革才有可能走出〈老鼠開會〉這個故事所寓示的

那種無言的結局。 

 

參、民主改革的政治策略 

    民主改革者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需要做出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政治判斷與行

動決策。改革的目標是什麼﹖改革的幅度要多大（結構性改革或者漸進式改革）﹖

相關制度有哪些地方要改；有哪些制度安排則需要維持不變﹖改革要循何種程序

路徑（可能的選項包括 (i) 代議民主程序、(ii) 直接民主程序、(iii) 司法程序以

及 (iv) 體制外的運動）進行﹖改革方案要採取何種規範型式（可能的選項包括 (i) 
憲法法、(ii) 制定法、(iii) 議會內部規範、(iv) 行政行為、(v) 政黨自我管制、

(vi) 倫理╱社會規範）﹖改革者要（不）跟誰結盟﹖要追求多數型抑或是共識型

的改革﹖要將資源投入代議遊說、草根遊說（grassroots lobbying）或者其他地方﹖

要把握現在或者等待機會﹖要不要尋求或者接受某個妥協方案﹖…儘管在很多

時候，改革者可能以為自己不過是在回答是非題或者單一選擇題，上述的這些問

題，往往其實是在義理上沒有標準答案可言的申論題或者多重選擇題。換句話說，

這些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而且改革者有對它們做出不同選擇、不同決策的空間

與機會。不論是性格使然、為情勢所迫或者謀定而後動――改革者在特定環境條

件下的所作所為，不僅形塑了改革者自身的認同（亦即她╱他會是什麼樣的改革

者），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我們實際上所經驗的，會是什麼樣的改革的政治。 

    民主改革者在改革的政治過程中所要做的具體政治決策，複雜多端，各有不

同的考量因素以及不同的決策選項。不過，從一個較為抽象的討論層次而言，這

些具體決策，均事關改革者如何回應前述各種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而且改革者

回應困難的方法，也有幾種具有一般性（亦即跨越個別的具體決策議題）或者具

有典型意義（自成一格）的回應模式可言。本文將這種民主改革者所可能採取的

困難回應模式，稱為民主改革的政治策略。如果用軍事術語來說，我們在此所要

關注與討論的，是民主改革的戰略，而不是戰術。本文以下討論，並沒有窮盡民

主改革的政治╱策略可能。本文也不認為，一般而言，有哪種策略是比較好的或

者比較容易成功。在現實政治中，要選取何種政治策略推動改革，終究是民主改

革者所要做的政治決定，也是他們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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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來直往 

    許多致力於推動民主改革的人士，對於改革過程之艱難，了然於心。他們抱

持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覺悟與壯志，經常把吃苦當做吃補，而以推動改革所會面

臨到的種種困難乃至挫折，焠鍊他們的改革意志。基於對改革訴求的確信與強烈

的使命感，這樣的改革者義無反顧，直來直往；他們所要推動的制度改革在法理

上該怎麼做（例如需要修憲），他們就怎麼倡議與行動，不做他想。他們相信，

他們的理念或者精神，將會說服、感召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改革行動的行列；在鍥

而不捨的努力之下，再怎麼艱難的制度改革，終會有成功的一天。我們可以將這

個不是策略的策略稱為「直來直往」。若用棒球術語來說，民主改革者（好比投

手）就此無畏地選擇跟改革的政治困難（好比強打者）進行「直球對決」。 

    基於對現實政治的疏離以及對美德政治的信心，傳統上主導許多民主改革運

動的改革的理想主義者（reform idealist），向來是直來直往的；對他們來說，改

革路徑與手段的選擇，基本上都是（道德）原則問題。畢竟，他們既然期待政治

行動者放下各種權謀與利害算計，他們當然也得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所要追尋的

美德政治，如此才不會落人口實（被人譏諷在「說一套，做一套」），也才對得起

自己的良心。然而，並不是只有改革的理想主義者，會採取直來直往的政治策略。

對於現實政治與理想政治的差距知之甚詳的改革的現實主義者，有時候也會採取

策略性的天真（strategic naïveté）（Vermeule, 2011:156-160），來因應改革的困難。

會對改革的政治進行策略性考量的改革者，至少在下述三種情境中，會基於策略

理性而去選擇直來直往這個選項。首先，改革的對象愈是不公不義，改革者就愈

有機會將所居道德高度的位能轉換成直線改革的動能，進而得以正面突破改革的

困境。其次，如果改革的成敗終究繫於人民的認知或觀念上的改變，那麼直來直

往的改革倡議與行動，可能是最易於說明、宣導，且教育效果也最為直接的方法

――儘管價值觀念的改變，往往格外需要時間的醞釀。再者，正所謂「人算不如

天算」。如果採取其他改革策略的決策、協調成本過高（亦即容易產生決策錯誤），

又或者其他策略的成敗與否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則有策略意識的改革者就有可

能退而求其次，選擇直來直往這個策略上的次佳選項（Vermeule, 2011:157-158）。
就此而言，直來直往有可能是最有效的政治策略，也有可能是民主改革的預設

（default）策略；它只不過不是――也不應該是――改革的現實主義者唯一的政

治策略選項。 

二、繞道而行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面對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改革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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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可以設法轉個彎，繞過前方的阻礙，讓所要推動的制度改革得以迂迴前進。

就跟人生的許多事情一樣，通往改革目的地之路往往不會只有一條，而且改走替

代道路的改革者，時常會比塞在最短路徑上動彈不得的夥伴們，更快地到達目的

地。我們可以將這種政治策略稱為「繞道而行」。雖然說許多傳統的民主改革者

偏好直來直往，在比較民主史上仍有不少繞道改革的成功故事。當民主改革因為

種種因素而難以經由代議民主程序完成時，不少改革者會轉而尋求法院的協助

（或者說，要求法院主持正義），從而經由司法程序（特別是憲法訴訟╱司法審

查程序）來達成或者促成改革者所追求的政治改變（Ely, 1980）。1960 年代由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所開啟的議席重分配革命（the reapportionment revolution），就是

民主改革繞過代議程序而行司法程序的經典案例（Ansolabehere and Snyder Jr., 
2008）。在設有公民創制（initiative）程序的混合型民主（hybrid democracy）（Garrett, 
2005; Hasen, 2009），民主改革者也得以而且時常透過公民創制程序來完成制度改

革――特別是與代議菁英的政治自利有所衝突的民主法改革，例如任期限制與選

區重劃改革（redistricting reform）（Persily and Anderson, 2005）。 

    民主改革者還有可能採取一種更為基進的繞道策略，也就是繞過形式的制度

鎖定（例如修憲程序），而去推動某項與改變制度鎖定本身具有相同或類似效果、

但是在政治上較易獲得通過的替代改革方案。晚近美國的「全國直選總統」

（National Popular Vote）這個機構，即不主張修憲廢除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團

制度，而是改以在各州推動立法的方式，來追求其改革目的――也就是確保美國

總統選舉人團之票決結果與公民直選結果一致。 Mark Tushnet 將存在於美國憲

政運作中的這類做法統稱為「憲政的迂迴解決」（constitutional workarounds）；雖

然論者對於它們的合憲性時有爭議，Tushnet 認為，憲政的迂迴解決也是一種憲

法變遷模式，而且它們跟司法審查這種論者早就習以為常的憲法變遷模式，可說

是系出同源（Tushnet, 2009b）。我國學者顏厥安於 2013 年間就制定「總統職權

行使法」所為倡議，也含有繞過修憲、釋憲而行立法的策略用意（顏厥安，2013）。 

    在現實政治的具體情境中，民主改革者並不總是擁有繞道而行的策略選項：

制憲可能比修憲更加困難；公民所擁有的創制權可能只是花瓶式的權利；法院未

必會應許改革者所推動的使命型訴訟（cause litigation）。一個民主改革所必須經

過的政治程序，往往就會因為現實上不存在可行的替代程序而更加困難。反之，

如果現實上存在可行的替代程序，就算民主改革者沒有選擇改道，他們往往也會

因而取得更多的談判籌碼。不過，即使確有繞道而行的機會，民主改革者也得三

思，因為替代路徑也有它的困難與風險。以民主法的司法審查為例，民主政治的

憲法法化（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Pildes, 2004）即有可能

會增加後續民主改革的困難――因為法院並不會總是站在民主改革者這邊。 

三、借力使力 



民主改革的政治  18 
 

    Heather Gerken 與 Michael Kang 在 2011 年出版的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Election Law Scholarship 這篇專書論文，針對民主改革的政治策略，提出了一項

民主法新制度論的基本主張：「許多我們所苦惱的民主問題的解決之道，並不在

把對政治所為管制與政治隔離，而在於以政治導正政治（Gerken and Kang, 2011: 
98）。」除了進一步引申麥迪遜憲政主義「以野心對抗野心」的經典洞見，Gerken
與 Kang 等民主法的新制度論者，還設法在民主改革的政治上，運用一個我們可

以稱為「借力使力」的政治策略，而他們所設法借助、援引的政治能量，正是時

常被認為構成改革阻礙的政治自利（political self-interest）（Gerken and Kang, 2011: 
86）。簡言之，借力使力的改革者，並不期待政治人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從庸俗的政客搖身一變成為大公無私的政治家；相反的，他們試圖引導政治人物，

基於對自身政治利害的理性考量，去支持一項追求民主共善的制度改革，而且他

們還會設法讓政治人物的理性自利，得以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助力。如何將政治

自利導引、轉換為改革的動力，往往有賴改革者的設計巧思，而這也是民主法新

制度論者著力甚深的課題。比如說，為了推動美國各州的選舉行政改革，Gerken
倡議建立「民主評比指南」（the Democracy Index）。這項前置型的改革措施，除

了可以提供選舉行政改革者所亟需的實證資料，還會像許多的評鑑、排名一樣，

對受評者帶來「爭先恐後」的競爭壓力，從而強化了選舉行政改革的政治動力

（Gerken, 2009）。另一種時常被提到的借力機制，則是功能類似內閣制國家之反

對黨所組成的「影子政府」的各種民間模擬官方建制――Gerken 稱之為「影子

機構」（“shadow institutions”），因為它們的模擬決策可以做為輿論評量制式決

策的基準，還從而會對制式決策帶來比較的壓力（Gerken and Kang, 2011: 91-93）。
相對於傳統的民主改革者所樂於擘劃的那種大刀闊斧式的制度改革而言，這類試

圖借力使力的改革提案，往往比較像在追求民主改革的小確幸。不過，懂得借力

使力的民主改革者，不會小覷了卑微的制度調整所能夠產生的槓桿效應（Gerken 
and Kang, 2011: 98）。 

    近年來致力於推動選舉經費改革的美國知名法學者與公共知識份子

Lawrence Lessig，在某個意義上，也在摸索、實踐借力使力的改革策略。有別於

民主法新制度論者之聚焦於研發新的改革借力機制，Lessig 則是試圖以選舉作為

撐起公費選舉這項改革大業的阿基米德支點。巡迴演講、出書、開研討會、苦行

――這些年來辛苦倡議競選經費改革的 Lessig 領悟到，如果要通過他所倡議的

改革法案，他得先要改變當前反改革者居於多數的國會生態結構，而唯一可以改

變國會組成結構的方法，則是選舉。Lessig 首先試圖影響國會選舉。在 2014 年

間，他發起群眾募資成立了 Mayday PAC 這個「試圖終結所有的超級政治行動

委員會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the super PAC to end all super PACs”）。透過獨

立選舉支出這種備受傳統競選經費改革者批評的參政模式，這個擁抱反諷的超級

政治行動委員會，試圖協助其所鎖定的幾位支持公費選舉改革的候選人進入國會。

2015 年秋天，Lessig 進而宣告參選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初選，並且提出「上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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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動政治改革，俟改革完成後即辭職」這項「單一委任的總統」

（single-mandate President）的非典型競選訴求。Lessig 的這兩個策略創新，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競選經費改革的議題能見度，不過其正當性與合理性受到了不少

論者的質疑。民主改革者應否、能否以及如何透過（或者借重）選舉政治推動制

度改革――這個由 Lessig 所拋出的大問題，還有待更多的討論、嘗試與檢驗。 

四、釜底抽薪 

    利益（interest）、理性（reason）與熱情（passion）――憲政制度工程基本上

就在安排、處理這三件事，而這三者間在一個制度工程期間的互動與消長，基本

上也決定了該項工程的成敗與良窳（Elster, 2012; Elster, 2013）。程序終究是關鍵。

決策程序的安排，在相當程度上型塑了利益、理性與熱情這三者在制度決策的現

實政治上會如何互動。民主改革的政治也是這麼一種政治。如果在既有的決策程

序中，一項合理允當的改革方案受困於利益與熱情的糾纏，那麼設法重建一個合

理的改革程序――也就是改寫改革之政治的遊戲規則，無疑也不失為是一種因應、

解決改革困境的政治策略。我們可以將這種試圖重建改革的制度╱程序規則的政

治策略稱為「釜底抽薪」，因為改革者就此試圖降低利益與情緒對於改革決策的

干擾、強化中道、理性在改革過程中的政治影響力，據以確保改革方案的公正、

合理以及順利通過。近年來獲得不少審議民主論者支持、並且已在加拿大卑詩省、

冰島、愛爾蘭等地被應用於選制改革或憲政改革的公民會議（citizens’ assembly），
就是在這項政治策略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民主改革的新制度模式（Warren and 
Pearse, eds., 2008; Farrell, O’Malley, and Suiter, 2013; Landemore, 2015; Tushnet, 
2015）。 

    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制度重建，基本上可被歸類為 Gerken 與 Kang 所指民主

法新制度論的硬方法（hard approach）：藉由重塑（或者創造新的）民主法所由

生的「硬」造法機制（the “hard” lawmaking institutions），改革者就此也改變了民

主法的政治（Gerken and Kang, 2011: 90-91）。問題是，釜底抽薪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採取這項政治策略的民主改革者，可以說是在推動某個針對二階的民主改

革的二階改革（the second-order reform of second-order democratic reform）。作為

二階改革的民主改革本身已經動員不易了；針對二階改革的二階改革恐怕更是難

上加難。不論是否比其他策略更加困難，試圖釜底抽薪、改變民主改革的政治的

改革者，必須設法解決「如何給貓繫鈴鐺」的難題（Graber, 2014: 613-614; 本文

貳、八）。本文初步認為，一旦一個民主社群對於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已經獲有相

當程度的共識，則至少在以下兩種情境中，釜底抽薪會是一個有力的策略選項。

首先，如果主要政黨間對於民主改革的實體價值與制度選擇仍有重大歧見，則將

制度工程轉包╱授權（delegate）給一個公正、講理的程序機制（例如公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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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即有可能是各方都能接受、甚至不得不勉強同意的一種政治妥協。縱使這

項策略終究無法成功，民主改革者也可以藉此測試主要政黨追求民主改革的誠意

與氣度，從而對於民主改革的政治情勢，有更為確切的資訊掌握。其次，愈是結

構性、全面性的民主改革（例如制憲或者大幅修憲），人們通常會更加願意投資

於改革程序本身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去採用更多的保全措施，據以防範、避免

制度決策錯誤（Elster, 2013）。即便改革制度程序的結構性改革（例如以公民憲

政會議結合公民複決的憲政改革模式替代國會修憲程序）有相當之困難，民主改

革者就此仍可嘗試許多有助於控管改革決策之政治風險的小型制度設計

（institutional design writ small）――例如改革決策的公開或者秘密（Elster, 2013; 
Vermeule, 2014）。 

五、小結：謀略之必要 

    本節討論業已證明至少兩件事情：(i) 在政治策略上，民主改革的推動不是

只有一種方法；面對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改革者往往可以而且需要在多重的策

略選項之間做選擇。(ii) 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觀點而言，這些策略選項之間並沒有

絕對的優劣之別，也沒有任何一項策略可以保證改革終會成功。身處在民主改革

的政治中的改革者，因此只能本於政治智慧與責任倫理，決定所要採取的政治策

略。本文進而主張，謀略是一個睿智的改革者的必要素質與能力；睿智的改革者

應該要會通權達變，視情況靈活運用不同的策略，並且藉由不斷的嘗試與創新，

設法化改革的不可能為可能。作為對於改革的政治的策略想像，謀略不是成就改

革的必要之惡，而是改革者必須學習、獲取的能力與美德。如果說民主改革的政

治是一場改革者與反改革者的政治角力的話，這場角力不僅只在鬥力，也在鬥智。

民主改革的政治，從而不僅在考驗改革者的決心與毅力，也是一種對於改革者的

智識挑戰。民主改革者必須與現在正看護著雞舍的狐狸們周旋、交手。學習謀略

並不意謂改革者也得像他們的對手那般奸巧，也不表示改革者必須放棄理想、不

問是非曲直。不過，有謀略的改革者除了會知道狐狸們在想什麼，不會輕易地就

受騙上當，還會設法對有限而寶貴的改革資源（特別是珍貴的公民美德）做最有

效率的運用，不會虛耗了改革的政治能量。質言之，為民主的公義與共善而謀，

既是睿智改革的必要條件，也是民主改革者的政治責任。 

 

肆、結論 

    傳統的民主改革論述，往往輕忽甚至排斥民主改革的政治。在這項智識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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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下，民主改革者多半視改革的困難為理所當然，也不太考慮要以何種策略

回應困難、推動改革。由於對民主改革的政治的有限理解與貧乏想像，民主改革

的成功往往十分僥倖，但是在更多時候，即使改革者再怎麼辛勞戮力，改革仍然

停滯不前。本文承接並延伸民主法新制度論的相關研究成果，在一般理論的討論

層次上，進一步分析檢討了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以及政治策略。本文嘗試提供一

組可以幫助民主改革者進一步理解與從事改革的政治的理論工具，也在這個基礎

上，論證現實之必要，還有謀略之必要。關於民主改革的政治，我們無疑還有很

多功課要做；為了民主的未來，我們也必須不斷探尋改革的可能。不過，不斷的

追求改革，並不表示我們只能像希臘神話中推著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那樣，不斷

地做重複的事。應當而且也必須持續不斷的，是關於民主改革的觀念反省與政治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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